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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联（白）：本单位存档，第二联（红）：送检单位领取检验报告凭证
受控编号：JS08/4-149
[bookmark: OLE_LINK1]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广州）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术研究所



服务通用条款

	
1.本单位根据本样品检验登记单中委托方提出的委托项目及服务要求提供检测服务，按约定方式发送检验报告、处置检测完毕的样品。委托方按检测要求向本单位提供合法、适用、适量的样品并支付检测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2.本样品检验登记单的更改应以书面方式并经服务方确认后生效。更改要求由委托方代表人签字或单位盖章，经本单位重新进行合同评审后认为可行的，才进行协议更改。协议更改后即按更改后的协议执行，检测时间自更改协议生效时重新计算。
3.本单位承诺保护委托方的机密和所有权，未得到委托方的书面同意，本单位不向任何第三方复制、发布或披露。
4.委托方应预先通知本单位任何与委托服务有关的实际或潜在的已知风险或危险，如辐射，有毒或有害或爆炸性元素或物质，环境污染物或毒物等，并承诺所委托之样品符合国家法律的要求。同时提供给本单位有关委托项目的必要信息，以便所需服务有效开展。本单位有权拒绝存在纠纷或法律风险的委托服务。
5.本单位规定收到检测费用后方可开始检测。一般情况下，常规项目的服务时限为7个工作日，土壤样品服务时限为15个工作日，常规项目委托当日不计入工作天（邮寄样品和现场收样），自次日起计算工作天（不含周六、日及节假日）。非常规项目的服务时限按照业务受理约定的时间完成。
6.样品检验登记单中的样品信息由委托方提供，检验报告中使用对应样品信息，由于样品信息所引起的问题及纠纷由委托方负责。
7.因灾害、事故等不可抗力而造成样品损失或损坏、检测服务延迟或不能履行时，本单位会在合理的时间内通知委托方取消或暂停服务而无需承担责任。
8.如委托方需要本单位外出采样或现场检测，委托方应另外支付费用并确保采样场所不存在任何可能危及或影响采样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因素，否则，由此给采样人员或检测单位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用、工伤待遇、经济赔偿）由委托方承担，除非另有协议约定。
9.本单位只免费提供一份检验报告原件，委托方要求增加检验报告份数时，每份收取50元。检验报告寄发后，因委托方原因更改或增补检验报告，委托方需填写更改/增补检验报告申请表（加盖公章），且每份报告收取100元。
10.对送检样品，本单位检验报告上的数据结果只针对所送检的样品负责，并不对抽取该样品的同批产品给出任何结论。
11.本单位的检验报告未加盖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广州）或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术研究所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涂改无效。对未加盖本单位检验检测专用章红章的检验报告复印件，本单位一律不予认可。
12.本单位对检验报告自签发之日起免费保存三个月，请委托方在保管期内取回报告，若因不取报告而产生的责任由委托方负责。客户自取或委托他人代取报告，应当凭登记单（原件）领取。若本登记单遗失，可凭委托方介绍信及领取人的个人身份证原件（用于出示）及复印件（留存本单位）领取检验报告。
13.委托方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应在收到报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检验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如委托方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而提出复检要求时，仅限对原样品按原检测方法进行复检；如果客户换用新的样品或提出改变方法进行测试，则视作新的委托要求，应支付相应检测费用。如复检结果与原结果在方法允许的误差范围内一致，则委托方需要支付与原检测项目收费标准等额的复检费用。如复检结果与原结果在方法允许的误差范围内不一致，则不收取复检费用并换发新的检验报告。对下述情况，不受理复检：（1）样品被客户取回；（2）样品无法保存；（3）样品已用完；（4）样品剩余太少不足以复检；（5）样品超过保存期限已被销毁；（6）样品或其待测组分不稳定；（7）微生物检验项目等不可重复检测的项目。
14.对本单位技术失误导致检测数据或结果差错而给委托方造成损失的，本单位最高赔偿对应检测项目所收检测费的两倍。本单位不负责任何间接或其他任何衍生性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业务损失、机会损失、声誉损失、产品召回和索赔的成本。
15.此样品检验登记单的复印件和传真件均有效。
16.委托方经办人（送样人）在登记单上签字后，视为接受上述服务方声明。

	服 务 方：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bookmark: OLE_LINK2]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广州）
[bookmark: OLE_LINK3]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术研究所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金颖路20号省农科院创新大楼
邮政编码：510640
账户名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监测技术研究所
银行账号：3602 0026 0920 0086 064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山支行

（注：邮寄样品请备注“检测样品”）
	业务联系：（020）85161060
汇款凭证：3176296993@qq.com
质量投诉：（020）85161431
QQ客 服：3176296993
E-mail：317629699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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